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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报告不得作为民事纠纷、刑事和行政诉讼的依据）

日照“3·19”“X”轮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简况

2017 年 3 月 19 日 1625 时，XX 公司等所属台州籍油船““X”

轮空载由宁波港驶往葫芦岛港途中，在 35°21′.7N/122°

45′.0E 处发生爆炸事故，事故造成 3 人失踪，1 人受轻伤，该

轮货舱甲板及横、纵舱壁不同程度损毁，构成较大等级水上交通

事故。

二、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标示

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自动识别系统

DOC: Document of Compliance 符合证明

SMC：Safety Management Certificate 安全管理证书

三、调查取证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山东海事局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详见附件

1），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通过对“X”轮进行现场勘

查，对该轮幸存船员、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收集船舶文

书资料等措施，共获得调查证据资料如下：（1）询问笔录 21 份；

（2）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 1 份；（3）现场勘查记录 1 份；（4）

船旗国监督检查报告 1 份；（5）相关船员证书资料 15 份；（6）

相关船舶证书、文书资料及船舶现场勘查照片资料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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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资料

船名：X 轮 国籍:中国

船籍港：台州 船舶种类：油船

船舶登记号码：07********58 船舶呼号 B****

船舶材料：钢质

总长：117.18 米 型宽：16.30 米

型深：8.30 米 空载/满载吃水：4.273 米/6.394 米

总吨：4576 净吨：2562

主机种类：内燃机 数量：1

功率：2206KW 建造日期：2012 年 7 月 19 日

建造地点及造船厂：浙江临海 XX 造船有限公司

船舶所有人：XX 公司等

船舶经营人：浙江 XX 公司

船舶管理人：广西 XX 公司

（二）船舶状况

1.船舶状况

“X”轮，船籍港台州， 2011 年 5 月 18 日安放龙骨，钢质

油轮（闪点≤60℃），入级中国船级社（船舶识别号：

CN2011*****17；船检登记号：2012D****746）。2016 年 9 月 19

日由中国船级社完成年度检验，下次检验为换证检验，应在 2017

年 7 月 18 日前 3 个月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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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符合证明由广西海事局签发，有效期至 2019 年 8 年 12

日;年度审核签注由南宁海事局签注，签注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船舶安全管理证书由广西海事局签发，签发日期为 2013

年 2 月 7 日，有效期至 2018 年 2 月 6 日，2015 年 12 月 22 日由

浙江海事局进行中间审核签注。

“X”轮最近一次船舶安全检查由扬州海事局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组织，共检查出两项缺陷：一是主甲板尾部一只手提灭火

器把手锈蚀严重；二是右舷救生艇反光带部分老化脱落。

2.设备工作状况

经询问幸存船员及现场勘验，事发前该轮导助航设备、信号

设备以及消防、救生等设备均正常工作。

3.登记/检验情况

经查验，该轮船舶法定证书齐全有效。

4.船舶载货和积载情况

该轮上一个航次，3 月 12 日载运 6330.36 吨燃料油由盘锦

港驶往宁波港。3 月 18 日卸完货后，该轮本航次空载由宁波港

驶往葫芦岛港。

（三）人员情况调查

该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额定配员为 13 人，实际配

员 16 人，其中，15 名船员持有有效的船员适任证书，满足船舶

最低安全配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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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厨 XX 未经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训练，未取得相应的专

业合格证书在船工作；实习水手黄ＸＸ在船兼任管事。以下是与

事故有关的主要船员情况：

船 长 ： 鲍 XX, 1970 年 9 月 14 日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33************801X，持有沿海航区 3000 总吨及以上船舶船长

证书，适任证书编号：BHB1112016*****，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2016 年 9 月 16 日开始担任“X”轮船长。

大副，樊 XX，男，1970 年 4 月 13 日出生，身份证号

30************8015，持有沿海航区 3000 总吨及船舶大副证书，

适任证书编号：BHB1122014*****，有效期至 2019 年 7 月 21 日，

2016 年 11 月 19 日开始担任“X” 轮大副。

轮机长，吴 XX，男，1975 年 2 月 10 日出生，身份证号

35************8135，持有沿海航区主推进动力装置 750-3000

千瓦船舶轮机长证书，适任证书编号：BJF2212015*****，有效

期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2016 年 2 月 18 日开始担任“X” 轮轮

机长。事发时在 2 号舱左舷取样孔处具体实施电焊作业，事发后

失踪。

实习水手，黄 XX，男，1972 年 12 月 12 日出生，身份证号

33************3251，2017 年 1 月 16 日开始在“X” 轮任职。

据幸存船员陈述，其在船上的实际职务是管事（同时行使船东代

表职能）。事发时，在 2 号舱左舷取样孔处参与电焊作业，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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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失踪。

水手，刘 X，男，1986 年 1 月 2 日出生，身份证号

33************5133，持有沿海航区 500 总吨以上船舶高级值班

水手证书，2017 年 2 月 10 日开始在“X” 轮任职。事发前在黄

ＸＸ的安排下参与 2 号舱左舷取样孔处的电焊作业，事发后失

踪。

厨工，饶 XX，男，1956 年 6 月 29 日出生，身份证号

33************3270，未经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训练，未取得相应

的专业合格证书，2017 年 2 月 15 日开始在“X”轮任职。

（四）环境因素调查

1.气象水文（海况）情况

根据事发时的当地天气预报结合“X”轮航海日志记载及船

长事故报告，事发水域当时天气海况为：天气晴，东北风 5-6

级，浪向东北，浪高 1-2 米，能见度 5-6 海里，气温约 13 摄氏

度。

2.事故水域通航环境情况

事发水域位于长江口至成山角商船习惯航路上，日照港以东

方向约 160 海里处。根据事发时间段值班船员描述，事发水域通

航环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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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因素调查

1.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情况

船舶所有人为浙江 XX 公司等,经营人为浙江 XX 公司。

浙江 XX 公司法人代表为陈 XX，总经理为陈 XX，办公地址为

浙江省玉环县大麦屿街道苏尔河畔花苑三座二单元 XXXX 室。水

路运输许可证编号：交浙 XX0073，证书有效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有船舶 35 艘，其中油船 31 艘，总载重吨 67561 吨；

散货船 4 艘，总载重吨 49877 吨。

浙江 XX 公司与广西 XX 公司签订了船舶安全管理协议（编号

CX0301-01），将“X” 轮委托给广西 XX 公司管理。按照协议，

广西 XX 公司负责承担《国内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所有责任

和义务，也享有在不妨碍船长绝对权力的前提下，对处理涉及船

舶安全和防污染的事物的最终决定权。包括负责船员的调配工

作，确保派上船的船员应是合格、持证、适任、健康的船员。

实习水手黄ＸＸ受浙江 XX 公司委派在船参与甚至指挥船舶

装卸货、维修保养工作，削弱了船长的绝对权力，对船舶的安全

产生负面影响，致使该轮存在“代而不让管”现象。

2.管理人及其管理现状

“X” 轮船舶管理人为广西 XX 公司，法人代表陈 XX，总经

理陈 XX。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注册地址为南宁市科园大道 49 号金宇新城 A 栋 2 单元 X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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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办公地址为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万家华庭 7 栋 X 室。经营范围

为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水系成品油船运输，国内沿海普

通货船、成品油船船舶海务、机务管理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水

路运输服务许可证编号为：桂船管（2012）***号，有效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设置总经理、指定人员以及 NSM 办公

室、海务部、机务部、人教部四个职能部门，对船舶安全营运和

防污染进行全面管理。

广西 XX公司的安全管理体系于 2009 年 2月 10 日生效并予

以实施，公司安全管理体系适用于散货船、其他货船和油船这三

个船种。首次取得 DOC 证书日期为 2009 年 3 月 4 日，编号为

11A***。DOC 年度签注日期为：2016 年 9 月 30 日。岸基体系内

人员 9 人，其中有 3 人持有船长适任证书、3 人持有轮机长适任

证书，内设 6 个部门。公司管理 15 艘船舶，其中油船 8 艘，散

货船 4 艘，其他货船 3 艘。

调查发现，3 名海务管理人员（朱 XX、詹 XX 和陈 X）的任

职资历均不满足“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具有与管理的船舶种类

和航区相对应的船长的从业资历”。

调查还发现，“X”轮厨工饶 XX 未经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训练，

未取得相应的专业合格证书上船任职，广西 XX 公司未能“确保

派上船的船员应是合格、持证、适任、健康的船员”；有船员发

现“X”轮还发生过在甲板和机舱违规进行明火作业的情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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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XX 公司和船长均未发现，表明该公司体系“监控”和“不

符合规定情况的报告”程序没有有效运行；实习水手黄ＸＸ受浙

江 XX 公司委派在船参与甚至指挥船舶装卸货、维修保养工作，

削弱了船长的绝对权力，对船舶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存在“代

而不让管”现象；“X”轮主要船员交接、甲板部维护保养、消防

救生演习等均存在不符合规定情况，但广西 XX 公司上船检查均

未查出任何问题，体系运行记录与船舶实际运转状况明显不一

致，未能保持体系的有效性。

(六)现场勘查情况

事发后，该轮被拖带至威海石岛港，山东海事局立即采取措

施对该轮进行现场保护，并设置了警戒。调查组人员多次登轮对

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勘查情况如下：

2 号舱甲板及甲板上附件消失，3 号舱左舷甲板及甲板上附

件消失，1-4 号舱横、纵舱壁不同程度破损、塌陷，2 号舱、3

号舱步桥被炸断，步桥起重设备弯曲变形，多处甲板管线断裂、

移位。具体情况参见图 1-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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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船舶爆炸受损总体情况

图 2：2 号舱受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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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号舱受损情况

图 4：步桥及起重设备受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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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甲板输油管线断裂移位情况

图 6：事发现场附近的电焊作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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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事实分析认定

（一）爆炸发生时间

2017 年 3 月 19 日 1625 时

认定理由：事故发生后，该轮遭受巨大震动，驾驶台船钟从

墙上坠落破损并停止工作，表针指示时间定格在 16 点 25 分。结

合该轮船长呈送的《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记载的事故发生时间

及相关船员陈述，最终确定爆炸发生时间为 3 月 19 日 1625 时。

（二）事故发生地点

事发时，“X”轮 AIS 船位在 35°21′.7N/122°45′.0E 处。

（三）引爆点的认定

2 号舱左舷取样孔处。认定理由如下：

1.根据本次事故目击者的事实陈述，爆炸发生位置位于 2 号

舱左舷取样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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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实施电焊作业的相同部位（实际施工部位已不存在）

2.经事故现场勘验，2 号舱附近爆炸损失最严重。

3.爆炸前，“X”轮上空没有打雷、闪电现象。“X”轮处于空

载在航状态，除电焊作业外，没有进行装卸、压载、洗舱、扫舱、

驱气和量油等作业。爆炸前，其他油舱盖是关闭的，各货油舱压

力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因明火作业需要，2 号舱取样孔盖处于

开启状态，造成 2 号舱舱内可燃混合气体与外界连通。

综上所述，调查组认定事故起爆点在 2 号舱左舷取样孔处。

五、事故经过

因主要涉事船员失踪，本报告主要根据该轮船员的事实陈

述，结合相关证据分析，事故经过如下：

2017 年 3 月 12 日 2043 时，“X”轮载运 6330.36 吨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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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盘锦港，驶往宁波港，离港时首吃水 6.1 米，尾吃水 6.3 米。

3 月 17 日 1636 时，该轮靠泊宁波科元塑胶码头卸货。

3 月 18 日 1013 时，该轮燃料油卸空，离宁波港，驶往葫芦

岛港，离港时首吃水 1.5 米，尾吃水 4.6 米。

3 月 19 日 1500 时许，轮机长吴ＸＸ到 2 号舱左舷取样孔处

进行电焊作业准备工作。

1616 时许，黄ＸＸ到会议室找水手刘 X 等 2 人,让他们去甲

板 2 号舱左舷取样孔处帮忙进行电焊作业。到达现场时，轮机长

吴 XX 正在实施电焊作业，焊接位置是 2 号舱左舷取样孔舱盖的

支撑臂部位，据当时目击者称，取样孔舱盖是完全打开的，取样

孔内侧下方约 60 厘米处，放置了一个圆形的铁盖子，铁盖子周

边拧了七八个螺丝固定（共有 20 左右个螺丝）。之后，黄ＸＸ安

排刘 X 等 2 人分别去步桥中间的储物间取灭火器和去生活区取

水。

1625 时许，吴 XX 和黄 XX 在 2 号舱左舷取样孔处继续实施

电焊作业，当刘 X 提着灭火器走到离 2 号舱左舷取样孔约 3 米处

时，2 号舱部位突然发生爆炸并产生大火，随后又发生数次小爆

炸。

1635 时许，该船 2 舱、3 舱区域附近发生第二次较大强度的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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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

接到船舶遇险报告后，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搜救力量实施救助行动：一是协调附近商船“港洋”轮

前往事发现场参与救助；二是协调北海救助局派遣专业救助力量

“北海救 112”、“北海救 201”轮、救助直升机“7126”等赶往

现场参与救助；三是通过天津、大连海岸电台发布航行警告，提

醒过往船只加强瞭望，协助搜寻。经过多方搜救力量的努力救助，

13 人获救，3 人失踪。

七、事故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3 人失踪，1 人受轻伤，该轮货舱甲板及其上附件、

横、纵舱壁不同程度损毁。直接经济损失约 250 万元。

八、事故原因分析

因事故的主要当事人已失踪，事故认定的引爆点已消失，事

故调查组对获取的证据资料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分析研究，事故的

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X”轮空载航行期间，油气挥发聚集在密闭货舱内，该船

作业人员在电焊作业前未按照《油轮油码头安全作业规程》（GB

18434-2001）的规定及公司体系文件的要求检查作业环境，未对

货油舱进行清舱、除气、测爆，在不符合电焊安全作业条件的情

况下实施明火作业，引发货舱油气爆炸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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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二）间接原因

1.船长鲍 XX 未按照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要求落实船舶的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导致部分船员安全意识淡漠，对船舶的安全监督

及监控机制缺失，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2.广西 XX 公司对体系文件在船舶运行的监控存在不足，对

船舶的安全管理不到位也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九、责任认定

（一）不安全行为分析

1.“X”轮轮机长吴 XX 和实习水手黄 XX 未对油舱采取清洗、

测爆等安全措施、未制定作业计划、未经过船长审定和负责安全

检查的高级船员查验等措施，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条、《水路危险货物运

输规则》第三十一条和《油轮油码头安全作业规程》第 5.6 款等

规定；未认真遵守《明火作业须知》和《测氧测爆操作须知》相

关规定。

2.船长鲍 XX 作为该轮的最高领导，未认真履行船舶安全及

防污染管理的领导责任。

（1）调查发现，黄ＸＸ作为实习水手兼任管事在船工作，

越权行使了部分船舶安全管理职责，如负责该轮的港口装卸货、

维修保养等事务，特别是违规安排船员从事明火作业等。船长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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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对此未加制止和纠正，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及《水路危险货物运

输规则》第三十一条等规定。

（2）调查发现“X”轮船舶安全管理体系未有效运行，如：

部分船员发现违规明火作业行为但均未按照“不符合规定情况报

告”的规定进行报告；“X”轮大副上船时，原大副未经交接班即

离船；甲板部维护保养责任不清；船上的体系文件很少有人借阅，

船员也没有其他途径获得该体系文件等；调查还发现，船舶的在

船培训和消防演习等存在走过场的情况。上述表明船长未能保证

安全管理体系在船上的有效运行，也未有效落实体系的监控职

责，未有效履行船长的安全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条等规定。

（3）调查发现，船长和大副均不了解上航次所载货物的理

化性质及注意事项，说明船长安全意识淡漠、主体责任未有效落

实。

（4）船长对饶 XX（厨工）未经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训练、未

取得相应的专业合格证书在船工作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

施加以制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等规定。

3.“X”轮大副樊ＸＸ，作为甲板部负责人，对于该轮多次

在甲板违规明火作业未发现或制止，未有效履行体系运行监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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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于黄ＸＸ越权行使维修保养、货物装卸的权利时未加制止

或报告，对上航次所载货物的理化性质及注意事项不了解，说明

其安全意识淡漠，未有效履行职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

交通安全法》第九条、《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第三十一条等

规定。

4.广西 XX 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公司安全

管理不到位。

（1）调查发现，黄ＸＸ作为实习水手兼任管事在船工作，

越权行使了部分船舶安全管理职责，如负责该轮的港口装卸货、

维修保养等事务，特别是违规安排船员从事明火作业等。公司对

上述违规行为未加制止和纠正，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及《水路危险货物运

输规则》第三十一条等规定。

（2）“X”轮主要船员交接、甲板部维护保养、消防救生演

习等均存在不符合规定情况，但广西 XX 公司上船检查均未查出

此类问题，未能保持体系的有效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等规定。

（3）“X” 轮厨工饶 XX 未经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训练，未取

得相应的专业合格证书在船任职，公司未能“确保派上船的船员

应是合格、持证、适任、健康的船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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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 3 名海务管理人员（朱ＸＸ、詹ＸＸ和陈Ｘ）的

任职资历均不满足“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具有与管理的船舶种

类和航区相对应的船长的从业资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七条及《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

管理规定》第六条等规定。

（二）责任认定

1.轮机长吴ＸＸ和实习水手黄ＸＸ，违规实施明火作业，造

成了事故的发生，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条，《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

则》第三十一条及《油轮油码头安全作业规程》第 5.6 款等规定，

在本起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

2.船长鲍ＸＸ作为船舶安全生产的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对船

舶的安全管理职责，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八

条、第九条、第十条及《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第三十一条等

规定，在本起事故中负有重要责任。

3.广西 XX 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公司安全管

理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第六条等规定，对事故发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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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责任。

十、事故结论

本起事故为“X”轮船员违规操作而导致该轮货舱发生爆炸

的单方安全责任事故。

十一、安全管理建议和处理建议

（一）安全管理建议

1.浙江 XX 公司和广西 XX 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履

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于委

派上船工作的管事或船东代表职责进行规范，确保船长在安全与

防污染方面的绝对权力。

2.建议广西 XX 公司作为管理公司，应加强对所管理船舶的

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工作，强化船员培训，提高船员的安全操作技

能和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特别是加强对关键

性操作的监控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发现和及时消除隐患；及时修

改、优化公司体系文件，确保体系运行的有效性，保证船舶生产

安全。

3.建议审核发证的海事管理机构对广西 XX 公司进行一次附

加审核。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吴ＸＸ，“X”轮轮机长，其违规行为导致该轮发生爆炸事

故，造成人员失踪和经济损失，其行为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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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等规定，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鉴于其在事故中失踪，

建议对其免于处罚。

2.黄ＸＸ，“X”轮实习水手，其违规行为导致该轮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人员失踪和经济损失，其行为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三

十四条等规定，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鉴于其在事故中失踪，

建议对其免于处罚。

3.鲍ＸＸ，“X”轮船长，其行为对“X”轮爆炸事故负有重

要责任，事故导致 3 人失踪，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条及《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第三十一条等规定，建议依

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4.樊ＸＸ，“X”轮大副，未能有效执行甲板消防安全作业行

为，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条

及《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第三十一条等规定，建议依法对其

实施行政处罚。

5.饶 XX，“X”轮厨工未通过船员培训，擅自上船服务,违反

《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七条等规定，建议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6.广西 XX 公司，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及《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第六条等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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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7.“X”轮船长鲍ＸＸ等，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涉

嫌犯罪，建议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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